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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

及相關規定說明



醫策會官網：二年期PGY專區

網址：https://www.jct.org.tw/cp-171-4644-c6ce4-1.html

• 二年期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公告內容

• 醫學生說明座談會及Q&A、核定結果及各醫院容額、參考教材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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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ct.org.tw/cp-171-4644-c6ce4-1.html


PGY的訓練年限：2年

一、國內大學醫學系畢業

• 醫學系六年制：102學年度改制，

108學年度後進入PGY

• 學士後醫學系四年制：104學年度

改制，108學年度後進入PGY

• 中醫學系選醫學系雙主修七年制：

102學年度改制，109學年度後進

入PGY

二、國外大學醫學系畢業

• 109年8月1日後接受一般醫學訓練

※ 資料來源：107年10月5日衛生福利部修正公告之「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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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Y的訓練年限：1年
110年8月1日後，接受PGY訓練1年者，訓練課程依二年期PGY1內
容安排

一、國內大學醫學系畢業（100年2月1日後畢業）

• 醫學系七年制

• 學士後醫學系五年制

• 中醫學系選醫學系雙主修八年制

※ 101年6月30日前接受一般醫學訓練者，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該年度一般醫學訓

練計畫所定期間。

二、國外大學醫學系畢業

• 109年8月1日前接受一般醫學訓練

※ 100年6月30日前接受一般醫學訓練者，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該年度一般醫學訓

練計畫所定訓練期間。

※ 資料來源：107年10月5日衛生福利部修正公告之「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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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雙主修畢業生

• 中醫學系選醫學系雙主修應屆畢業生(113年8月至114年7月

間)，於通過中醫師考試，未通過醫師第二階段考試前，得先

接受一般醫學訓練

• 於接受一般醫學訓練日起六個月內，未通過醫師第二階段考

試者，應即中止接受訓練；其訓練資歷，以採計六個月為限。

※ 資料來源：107年10月5日衛生福利部修正公告之「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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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Y訓練執行模式

• 由一個主要訓練醫院與數個合作訓練醫院組成聯合訓練群組，執行二年期
PGY訓練。

• 訓練醫院應擇一選擇擔任主要訓練醫院或合作醫院。

一個主要

訓練醫院

數個合作

訓練醫院

聯合訓練

群組

主要訓練醫院職責：
1.統籌執行計畫申請相關事宜，並擔任本計畫聯
絡窗口。

2.整合所有合作醫院之訓練課程，並負責提出所
屬聯合訓練群組之訓練計畫。

3.統整聯合訓練群組內所有訓練醫院，作為計畫
協調者，掌握計畫執行進度，並傳達計畫相關
訊息。

4.統籌「一般醫學基本訓練課程」。
5.負責訓練學員之訓練期程規劃，並確認整體訓
練品質和進度。

6.負責教師師資培訓、教材研發、評估方法等訓
練計畫相關之教學資源規劃。

合作醫院職責：
1.配合主要訓練醫院，參與訓練計畫相關之擬定
及配合執行。

2.掌握訓練學員訓練狀況，並回饋主要訓練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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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程架構

PGY2

【分科組】
一般醫學內/外/兒/婦科組

【不分組】

9個月分組課程
(內、外、婦、兒)

 內含急診醫學訓練(1個月)
 內含該分組社區醫院訓練(1

個月)
 內含該科安寧照護相關訓練

6個月課程
內3月、外2月、急1月

 內科3個月須包含安寧照護的
訓練

1個月老年醫學 1個月老年醫學

2個月選修
 選修課程(每月可選修一科，

惟不得重複選擇同一科)
✓ 排除原分組之其他部定專科
✓ 醫院整合醫學科(限經本部核

定辦理當年度「住院整合暨
醫療銜接照護輔導計畫」醫
院執行)

✓ 一般醫學婦產科組選修課程
建議選擇內科、外科、兒科、
麻醉科或泌尿科等。

5個月選修
 選修課程(每月可選修一科)
✓ 排除內科、外科之其他部定

專科擇一(同一專科至多選修
2個月)

✓ 醫院整合醫學科(限經本部核
定辦理當年度「住院整合暨
醫療銜接照護輔導計畫」醫
院執行，至多選修2個月)

✓ 衛生所實務訓練(至多選修1
個月)

PGY1

訓練課程 訓練時間（月）

內科 3

外科 2

兒科 1

婦產科 1

急診 1

社區醫學 2(合作醫院)

選修
(部定專科23
科及醫院整
合醫學科)

2(選修課程)
 每月可選修一科，惟

不得重複選擇同一科)
✓ 排除內科、外科、兒

科、婦產科、急診醫
學科等5科之其他部
定專科

✓ 醫院整合醫學科(限經
本部核定辦理當年度
「住院整合暨醫療銜
接照護輔導計畫」醫
院執行)

★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2條規定，PGY訓練期間為一年且於110年8月1日以後開始訓練者，各科

訓練課程、「一般醫學基本訓練課程」及「案例分析數」依PGY1規定辦理

衛生福利部

公告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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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訓練安排規定

• 以訓練課程為核算單位，須完成各項訓練課程內容及課程之要求，並經評核

通過，方能採計訓練年資。

• 訓練學員若於訓練期間轉換至其他訓練機構或其他特殊原因延訓，如婚假、

產假、病假或其他，其已完成且評核通過之訓練課程，以訓練課程為單位予

以採計，並由原訓練機構發給證明。

• 訓練學員若於訓練期間因兵役致使訓練中斷，服役期滿返回原訓練醫院接續

訓練前，須至「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管理系統」上傳兵役證明(入營

通知單)，由醫策會審查通過後，可不受3個月內(含)課程連續訓練之規定。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認定

A 3個月內科-1 3個月內科-2 3個月內科-3 (X)中斷 2個月外科 2個月外科 連續訓練

B 3個月內科-1 (X)中斷 選修科 3個月內科-2 3個月內科-3 1個月老醫 非屬
連續訓練C 3個月內科-1 (X)中斷 (X)中斷 3個月內科-2 3個月內科-3 1個月老醫

★★★如因不可抗力之因素無法連續訓練，則已完成訓練之月份是否得予採認，應報請衛生福利部專案討
論後認定。

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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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PGY1

3個月一般醫學內科

PGY2(不分科組)

3個月一般醫學內科

PGY2(內科組)

9個月一般醫學內科

1 每月至少1例相關醫學倫理討論、實證醫學

應用、醫療品質或感染管制討論事項

每月至少1例相關醫學倫理討論、

實證醫學應用、醫療品質、感染管

制或性別與健康討論事項

2 病人照護以每日平均

照護4～10例為原則

病人照護以每日平均

照護6～14例為原則

• 主訓醫院：病人照護以每日平均

照護6～14例為原則

• 合作醫院：病人照護以每日平均

照護4～10例為原則

3 安排課程有60％以上係實際操作或病人照護 安排課程有80％以上係實際操作或

病人照護

4 值班訓練應兼顧病人安全且值勤時數安排適當，並符合衛生福利部「住院醫師勞

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之規範

5 訓練單位對於學員值班接新病人數應訂有合理上限規範或相關管理機制

基本要求－一般醫學內科

9



No.
PGY1

2個月一般醫學外科

PGY2(不分科組)

2個月一般醫學外科

PGY2(外科組)

9個月一般醫學外科

1 每月至少1例相關醫學倫理討論、實證醫學

應用、醫療品質或感染管制討論事項

每月至少1例相關醫學倫理討論、

實證醫學應用、醫療品質、感染管

制或性別與健康討論事項

2 病人照護以每日平均

照護4～8例為原則

病人照護以每日平均

照護4～10例為原則

• 主訓醫院：病人照護以每日平均

照護6～14例為原則

• 合作醫院：病人照護以每日平均

照護4～8例為原則

3 安排課程有60％以上

係實際操作或病人照

護

安排課程有70％以上

係實際操作或病人照

護

安排課程有80％以上係實際操作或

病人照護

4 值班訓練應兼顧病人安全且值勤時數安排適當，並符合衛生福利部「住院醫師勞

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之規範

5 訓練單位對於學員值班接新病人數應有規範或相關管理機制

基本要求－一般醫學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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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PGY1

1個月一般醫學兒科

PGY2(兒科組)

9個月一般醫學兒科

1 每月至少1例相關醫學倫理討論、

實證醫學應用、醫療品質或感染

管制討論事項

每月至少1例相關醫學倫理討論、實證醫學應

用、醫療品質、感染管制或性別與健康討論事

項

2 病人照護以每日平均照護3～8例

為原則。

• 主訓醫院：病人照護以每日平均照護4～12

例為原則，嬰兒室之健康新生兒不在此限。

• 合作醫院：病人照護以每日平均照護3～8例

為原則。嬰兒室之健康新生兒不在此限。

3 安排課程有50％以上係實際操作

或病人照護。

安排課程有80％以上係實際操作或病人照護。

4 值班訓練應兼顧病人安全且值勤時數安排適當，並符合衛生福利部「住院醫師勞

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之規範。

5 訓練單位對於學員值班接新病人數應有規範或相關管理機制。

基本要求－一般醫學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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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PGY1

1個月一般醫學婦產科

PGY2(婦產科組)

9個月一般醫學婦產科

1 每月至少1例相關醫學倫理討論、

實證醫學應用、醫療品質或感染

管制討論事項

每月至少1例相關醫學倫理討論、實證醫學應

用、醫療品質、感染管制或性別與健康討論事

項

2 病人照護以每日平均照護4～10

例為原則。

• 主訓醫院：病人照護以每日平均照護4～14

例為原則，產房之訓練則不以平均照護床數

為工作量判斷基準。

• 合作醫院：病人照護以以每日平均照護4～

10例為原則。產房之訓練則不以平均照護床

數為工作量判斷基準。

3 安排課程有50％以上係實際操作

或病人照護。

4 值班訓練應兼顧病人安全且值勤時數安排適當，並符合衛生福利部「住院醫師勞

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之規範。

5 訓練單位對於學員值班接新病人數應有規範或相關管理機制。

基本要求－一般醫學婦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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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PGY1

1個月急診醫學

PGY2(不分科組)

1個月急診醫學

1 • 每月上班時數168-192小時。

• 每月夜班不超過8班。

• 每次上班時數不超過13小時。

• 平均每班看診人數，看診要求為每小

時接新病人數1-1.5人(如照護暫留病

人則至多15床)。

• 每月上班時數168-192小時。

• 每月夜班不超過8班。

• 每次上班時數不超過13小時，平均每

班看診人數，看診要求為每小時接新

病人數1.5-2.5人(如照護暫留病人則

至多20床)。

2 安排課程有60％以上係實際操作或病人

照護。

安排課程有80％以上係實際操作或病人

照護。

3 值班訓練應兼顧病人安全且值勤時數安排適當，並符合衛生福利部「住院醫師勞

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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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Y主訓醫院查詢

• 113學年度二年期PGY訓練醫院及容額，由衛生福利部

公告核定，訓練醫院、容額及訓練計畫皆可從選配系

統中查詢

• 選配系統＞申請人＞線上報名及查詢

14

PGY

選配系統



15

主要訓練醫院

執行課程及

訓練醫院清單

合作訓練醫院

執行課程

可查閱

詳細計畫書內容

PGY計畫

管理系統

113



給PGY選配作業申請人的建議

• 選擇訓練醫院時，請務必了解訓練醫院開設課程及訓練計畫內容：

– 主訓醫院的合作醫院名單

⇨了解自己可能到哪些合作醫院訓練！

– 若對某些選修科別或課程有極高興趣者，務必確認訓練醫院是否開設

此課程

⇨舉例：選修一定要選「眼科」的同學，請務必參考訓練醫院開設的

選修課程。

– 查閱各科訓練計畫內容

⇨輪訓方式、值班班數、值班接新病人數規範等計畫內容皆會提及！

16

※執行選修課程之訓練醫院，如喪失該選修科專科醫師訓練

醫院資格或衛生福利部核定辦理「住院整合暨醫療銜接照

護輔導計畫」醫院資格，不得繼續執行該科訓練課程。



訓練容額說明

• 共1,597名(軍費生容

額外加)

• 參採α值【師資】佔

70%及β值【招收率】

佔30%

•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

個別訓練醫院容額

辦理

113年
PGY1

114年
PGY2

115年
RRC

• 內/外/兒/婦產科組：

整體考量專科醫師

訓練容額進行換算

• 不分科組：人數上

限即為各主訓醫院

容額

• 依據114年度公告核

定115年度訓練容額

自111年8月後，PGY2外科組

之學員，專科醫師訓練選擇神

經外科者，自R2起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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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訓練醫院PGY容額收訓重要提醒

18

1.PGY1學員人數及PGY2五分組總學員人數，

均不得超過該院核定之PGY總訓練容額。

2.112學年度PGY1學員，最遲應於113年7月

前開始接受訓練，逾期將佔次一年度容額。



PGY2選組對未來專科訓練之影響

19

完成PGY1訓練

選擇內/外/兒/婦產科組 選擇不分科組

專科醫師訓練年
限無法折抵，依
各專科訓練年限
之規定進行訓練

專科醫師訓
練年限可折

抵1年

專科醫師訓練
是否進入相同科別

相
同
科
別

不
同
科
別

專科醫師訓練年限無法
折抵，依各專科訓練年
限之規定進行訓練

二年
期

PGY

訓練 3-4月
分組意願調查

專科
醫師
訓練

住院醫師
apply

進入內/外/

兒/婦產科
組之不確定
性可能增加

自111年8月後，PGY2外科組之學員，專科醫師
訓練選擇神經外科者，訓練年限可折抵1年



各專科醫師訓練的年限表(1/2)

20

衛生福利部專

科醫師訓練課

程基準下載

111年8月起，PGY2外科組學員之神經外科訓練年限為5年



各專科醫師訓練的年限表(2/2)

21

衛生福利部專

科醫師訓練課

程基準下載



PGY2分組作業

• 分組意願調查

– 主要訓練醫院須於PGY1訓練期間(約每年3月或4月)，進行學員PGY2分組意

願調查，並搭配PGY1晉升PGY2相關具體評估制度，於PGY1訓練結束前完

成學員分組，並至二年期PGY計畫管理系統完成各組學員名單登錄。

– 依據各院核定之訓練容額，以內/外/兒/婦產科師資人數比例分配，並整體考

量內/外/兒/婦產科等4專科之住院醫師訓練容額後，換算一般醫學內/外/兒/婦

產科組四分組人數上限。

– 後續進行學員PGY2分組意願調查及分組，如有超出各分組人數上限，則學員

可選擇進入其他仍有缺額的分組別或不分組進行訓練。

• 分組名單、缺額資訊登錄

– PGY2訓練組別選定後，主訓醫院須至「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管理系

統」登錄各分組學員名單(約每年5月)，相關資訊須即時公布於選配系統供學

員知悉。

22

(約每年3月或4月)

(約每年5月)



113學年度PGY2分組安排作業流程圖

1.主訓醫院上傳PGY2分組名單
2.於選配系統公布各院PGY2分組容額
資訊，學員可依個人規劃進行轉院

3. PGY1結束訓練前完成學員分組

23

PGY1

起訓

PGY1

1.分組意願調查
2.進行PGY1晉升

PGY2評估作業

113年
8月

PGY2

起訓114年
3-4月

114年
8月

114年
5月



【選配系統】
PGY2學員分組資訊公開(1/2)

• 主訓醫院完成分組名單匯入作業後，將同步更新於二年期PGY選配系統

的「年度缺額資訊」（登入前/登入後均可查看）

• 112年5月17日(三)起，二年期PGY選配系統已公布各院各分組缺額資訊，

PGY學員可依個人可依個人規畫進行轉院

登入前

※記得選年度

PGY2

24

登入後

醫院名稱 目前缺額數 PGY2分組容額資訊

※記得選年度

https://match.mohw.gov.tw/YR2/Auth/Login.aspx


A醫院

• 於「年度缺額資訊」點選「PGY2分組容額資訊」，即可查詢到該院的

「分組容額資訊」

【選配系統】
PGY2學員分組資訊公開(2/2)

PGY2

此為PGY1缺額數，若顯示

為「0」，即使PGY2分組尚

有缺額，仍無法接受他院

PGY學員轉入

25



轉換訓練組別／主要訓練醫院(1/2)

• 考量二年期PGY係以二年於同一家主要訓練醫院受訓為原則進行選配，

為維護學員權益，PGY2起訓2個月內可提出轉換訓練組別/主要訓練醫院

之申請(轉組申請以1次為原則)；

– 原訓練醫院欲申請轉換至其他組別，並請醫院優化選組輔導作業，減

少學員轉換主要訓練醫院對醫院及學員造成之影響，在不超過訓練醫

院該分組之人數上限及總容額人數等前提下，可由醫院逕自作業。轉

換主要訓練醫院者，比照前述原則辦理。

– 轉換訓練組別/主要訓練醫院者，均由主要訓練醫院自行核定後，向醫

策會報備，不須另外報請衛生福利部同意，轉組後的課程安排與時程

調整則由主要訓練醫院自行安排。

轉換訓練組別都要發文到

醫策會，逾2個月後提出申

請者，另需進行專案認定

26



轉換訓練組別／主要訓練醫院(2/2)

• 訓練年資採計原則

– 申請轉換組別者，已完成且評核通過之課程與其他分組課程相同者，

得予以採計；「分科組(一般醫學內科組/一般醫學外科組/一般醫學兒

科組/一般醫學婦產科組)」中1個月的急診醫學訓練不得與「不分科組」

的急診醫學訓練相抵。

– 申請轉換主要訓練醫院者，已完成且評核通過之課程認列以月份為單

位，惟新訓練醫院之訓練安排仍須符合3個月內的課程應連續完成的

規範。

• 未依計畫規定時間內提出轉換訓練組別/主要訓練醫院者，應以公文向醫

策會提出申請，並經專案討論後認定(含已完成且評核通過之訓練年資採

認結果)，若無法採認資歷，則不予補助訓練費用(如學員因不可抗力之因

素轉換，其訓練補助費用應報請衛生福利部認定)。

27



轉換組別有什麼影響呢？

• 轉組規定：

– 已完成之課程與其他分組課程相同者，得予以採計。

– 連續訓練安排的課程如因轉換組別造成中斷，已完成訓練之部分月份

是否採認，須由衛生福利部專案認定。

– 舉例： PGY2兒科組學員於112年9月提出預計10月轉至內科組，由於

內科組的選修科課程需排除原分組課程，故「選修1內科」無法折抵，

學員轉組會延後完訓至少1個月。

28

※請務必審慎考量轉換訓練組別後，課程

是否採認及是否延後完訓等問題。

學員
111年
8月

111年
9月

111年
10月

111年
11月

111年
12月

112年
1月

112年
2月

112年
3月

112年
4月

112年
5月

112年
6月

112年
7月

112年
8月

兒科組

排程

老年

醫學

選修1

內科
兒科 兒科 兒科 兒科 兒科 兒科 兒科

選修2

家醫

兒科

急診

兒科

合作
-

內科組

排程
可採認

無法
採認

內科 內科 內科 內科 內科 內科 內科 內科
選修2

家醫

內科

急診

內科

合作

轉
換
組
別



評量考核及完訓認定

• 各訓練醫院應於每項訓練課程之訓練期間或結束時，評核訓練學員之訓練

成效，並有回饋及輔導機制。

• 由訓練醫院依各項訓練課程內容及衛生福利部公布之評核方式予以評核認

定，並於訓練結束後於衛生福利部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管理系統註記

完訓。

• 訓練學員完成訓練課程後，即可由主要訓練醫院於線上系統列印二年期醫

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結訓證明。

• 訓練醫院提具之訓練計畫內容須能落實核心能力導向之醫學教育(CBME)

精神，並於計畫敘明具體事證或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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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接受PGY訓練，中斷後復訓安排原則

中斷間隔時間 一年期PGY 二年期PGY

申請學員前次中止訓

練時間與復訓時間間

隔超過2年者

須重新接受訓練，訓練課程依

PGY1內容安排；「一般醫學基本

訓練課程」及「案例分析數」依

PGY1規定辦理。

須重新接受訓練。

申請學員前次中止訓

練時間與復訓時間間

隔2年(含)內者

前已完成且通過評核的課程，與

PGY1相同者，得予採認，不足之

訓練月份則依PGY1內容安排；

「一般醫學基本訓練課程」及「案

例分析數」依PGY1規定辦理。

前已完成且通過評核的

課程，與二年期PGY相

同者，得予採認。

30

• 欲申請復訓之學員須取得主要訓練醫院同意後，始可辦理。已撥付之訓練

經費補助，不得再次申請。

• 招收復訓學員不得超過訓練醫院核定之總容額，若有特殊情形須超額收訓

者，須向醫策會提出申請，並經專案討論後送衛生福利部核定。



兵役問題說明
82年次(含)以前役男服現役期間，不分軍種兵科均為1年
83年次(含)以後應受軍事訓練4個月

役期 選配作業報名 畢業~開始PGY訓練前 PGY訓練

4個月 無限制

接獲徵集令後~徵集入營前：

• 由於尚未開始接受PGY訓

練，不符合申請延期徵集

第12類別規定

如接獲徵集令：

• 申請延期緩徵

• 中斷訓練入營服役

1) 醫院調整訓練期程

2) 學員已完成訓練之

部分月份得予採認

• 役政署針對應屆畢業役男

可提出「延緩入營申請」

• 應屆畢業同學可密切注意

役政署網站之訊息及規定

1年

應為免役、於訓

練年度預計可服

役期滿屆退或將

申請延期徵集

接獲徵集令後~徵集入營前：

由於尚未開始接受PGY訓練，

不符合申請延期徵集第12類

別規定

如接獲徵集令：

PGY訓練中，可申請延期

徵集

※ 資料來源：徵兵規則第29條及附件「應徵役男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第12類別規定-正在政府機關或公營

事業機構主辦或委辦為期二年以內之訓練班受訓中，應檢附訓練證明，申請延期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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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Y起訓前可申請延緩入營

• 申請對象：

– 83年次至93年次尚未列入梯次

徵集對象之役男，應接受112年

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因生涯規劃，

有延緩入營意願者。

– 已列入梯次徵集對象者，不得申

請延緩入營

– 具相同等級學歷(含休、退學)曾

核准延緩入營者，不得申請延緩

入營。但於就讀相同等級學歷期

間，因就學、延畢或暑修等原因，

曾申請延緩入營者，不在此限。

32

※ 請學員明年留意內政部役政署開

放延緩入營申請之相關公告

延緩入營

申請須知



二年期PGY常見Q&A－訓練容額

No. Q A

1
113學年度PGY訓練容額之
效期？

1) 對訓練醫院而言，以訓練時間2年作為容額
之效期 (如：A院核定總容額為100，則
PGY1及PGY2之容額皆為100)

2) 學員應於第1年PGY結束前(114年7月前)報
到佔缺額，並開始接受訓練

3) 如學員因出國、未取得醫師證書或其他特殊
理由，無法於上述期限前報到者，應申請棄
權，後續缺額則開放醫院辦理缺額招募，學
員則參加其他年度之選配作業

2
請問何時會公布各醫院容額
及甄選時間？

選配系統會呈現各醫院容額及甄選時間，故以
上資訊在同學報名時間前皆會公告並完成相關
系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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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PGY常見Q&A－PGY2分組

No. Q A

1

如果分科組的選擇有名額限
制，有什麼篩選標準？各醫
院會再辦類似申請住院醫師
的甄選及面試嗎？

篩選標準由各院自訂。醫院於選配系統中需先
設定PGY1晉升PGY2之分組進行方式（如：進
行分組的時間/方式/如果超出分組人數上限之處
理方式），故同學在報名期間，皆能在選配系
統中看到各家醫院的相關資訊

2

於接受PGY2訓練2個月後，
是否能因個人健康因素提出
轉換組別申請？

計畫規定起訓後2個月內可提出轉換組別之申
請，逾2個月後提出申請者，須由主訓醫院函
文至醫策會專案認定是否同意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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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期PGY常見Q&A－專科醫師訓練

No. Q A

1

PGY2分組訓練完後，如果換
一家醫院訓練住院醫師也能
折抵訓練年限嗎？

無論是否轉換醫院，PGY2四分組完訓，並接
續同一專科，後續專科醫師訓練年限即可折抵1

年

2

PGY2結束後可以參加不同組
的專科嗎？例如：PGY2選擇
兒科組或不分科組，結束後
可以選內科專科訓練嗎？

可以。PGY2的分組選擇和住院醫師訓練的科
別並無強制相關，惟目前選擇內/外/兒/婦產科
組，之後繼續相同專科訓練，其訓練年限可折
抵1年

3

如果是內/外/兒/婦產科組的
PGY，申請同一專科住院醫
師時，只能報名R2的名額?

還是也可以報名R1的名額？

依據衛生福利部核定之內/外/兒/婦產科專科醫
師訓練課程基準規定，選擇PGY2四分組訓練
之學員，完成訓練評估通過，接續同一專科醫
師訓練時，係佔用R2訓練容額並起訓，故無法
從R1起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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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Q A

1

請問4個月的兵役需要等1年
再申請嗎？還是能申請上後
當完4個月的兵就直接接PGY

呢？

1) 參加選配 ⇨ 選配成功 ⇨ 當兵(無法如期報
到，請和訓練醫院協調報到時間) ⇨ 服役完
畢，開始PGY訓練

2) 不參加選配 ⇨ 當兵 ⇨ 服役完畢，自行接洽
仍有容額的醫院 ⇨開始PGY訓練

3) 不參加選配 ⇨ 當兵 ⇨ 服役完畢，等待下一
學年度之選配作業

2

如果因兵役中斷連續訓練的
課程，除了評核通過的課程
可以認列以外，是否也可以
不受3個月內(含)之課程應連
續訓練完成的規定？

因服兵役而中斷連續訓練課程之因素，可不受3

個月內(含)課程連續訓練之規定，學員退伍後
由醫院自行安排後續課程

二年期PGY常見Q&A－兵役(1/2)

※ 學員收到入營通知單，請務必儘早回饋訓練醫院

(延緩入營或如期入營)，以利後續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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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Q A

3

若訓練中途去當兵4個月，已
完成的課程月份算數嗎？例
如3個月內科在最後1個月去
當兵，前2個月的訓練還算數
嗎？

• 依據訓練計畫規定，3個月以下的課程需連
續安排，如因入營服役致使訓練中斷，已完
成之部分月份仍可採認

• 提醒PGY學員，如收到「入營通知單」，請
務必盡速通知訓練醫院教學部同仁，儘早調
整訓練期程

4

如果是補充兵(12天)，在訓
練期間入營12天是否會影響
到訓練的時程，並且想請問
這樣是否會需要使用到自己
的年假？

• 每月訓練天數係依主訓醫院相關出勤/訓練規
定辦理，雖服役天數較少(補充兵12天/教召
14天)，仍請依「入營通知單」載明之入營
日期，計算當月訓練天數是否符合院內規範，
差假別亦依據訓練醫院人事規章辦理

• 已完成的訓練課程依實採計，未完成之課程
則於退伍/解除召集後補訓完成即可

5

如果PGY訓練期間，接受國
軍後備軍人新制教育召集(14

天)，是否會影響到訓練的時
程？

二年期PGY常見Q&A－兵役(2/2)

※ 學員收到入營通知單，請務必儘早回饋訓練醫院

(延緩入營或如期入營)，以利後續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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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Q A

1

中西醫雙主修學員已通過中
醫國考及西醫一階國考，但
西醫二階國考尚未通過前，
先進入PGY訓練，是否可執
行臨床業務？

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2-1條，中西醫雙主
修應屆畢業生得接受西醫PGY訓練，訓練年資
至多採認六個月。惟囿於尚未取得西醫師證書，
執行臨床業務時，仍需於臨床教師或資深住院
醫師的指導與監督下執行。

2

中西醫雙主修若非應屆畢業
生，已取得中醫師證書以及
通過一階國考，但尚未取得
醫師證書，能否也能先進入
PGY訓練，並於6個月內取
得醫師證書呢？

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2-1條規定，係適用
於應屆畢業的中西醫雙主修同學，非應屆畢業
生仍須通過醫師國考取得醫師證書後始得進入
PGY訓練。

舉例：
Q：Z學員於111年6月中西醫雙主修應屆畢業，但於113年8

月才取得中醫師證書，113年8月是否可開始先訓6個月
PGY？

A：不行，111年度的應屆畢業生須於111年8月至112年7月
間，取得中醫師證書並於111年8月至112年7月間起訓
PGY，才可適用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2-1條規定。

二年期PGY常見Q&A－中西醫雙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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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Q A

1

於PGY兩年的薪資/休假日會
在申請前具體呈現給同學知
道嗎？

醫院於選配系統中需先設定PGY1平均待遇
/PGY2平均待遇/相關福利等說明，故同學在報
名期間，皆能於選配系統看到各醫院相關資訊

2

我是七年制的畢業生，預計
113年進入PGY訓練，請問
我也是接受二年期PGY的版
本嗎？

PGY訓練期間為1年並於110年8月1日以後開始
訓練者，訓練課程依PGY1內容安排；「一般
醫學基本訓練課程」及「案例分析數」依
PGY1 規定辦理

3

怎麼計算「前次中止訓練時
間」與「復訓時間」之間隔
是否中斷超過2年?

以復訓月份距離前一次訓練月份是否超過24個
月，判斷是否中斷超過2年。

舉例：111年度PGY於112年7月完成Y1課程(111.8-112.7)

後，112年8月開始中斷訓練

1. 若要採認已完成訓練的資歷，最晚須於114年7月復訓
Y2(佔112年度Y2訓練容額)

2. 113年度Y2訓練容額於114年8月起才能適用，若PGY學
員欲適用113年度Y2訓練容額，因距離前一次訓練月份
(112年7月)超過24個月，須重新接受訓練

二年期PGY常見Q&A－其他

39



感謝聆聽

醫策會臉書粉絲專頁 醫策會LINE官方帳號

歡迎加入本會臉書粉絲專頁及LINE官方帳號好友

若有其他疑問，歡迎致電：02-89643000分機3171、3172、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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